附件

防城港工信系统“新安法宣贯执行年”
工作计划

最新修订的《安全生产法》已于2021年9月１日起施行，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工信系统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安法，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学法用法水平，有效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保新安法落地见效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安全生产法治意识，提升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水平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，确保新安法得到有效落实，充分发挥其保障安全生产的基础作用。
二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开展专题宣传，营造浓厚学法氛围
1.市县两级工信部门、各有关工业企业在门户网站设立安全生产工作专栏、新安法宣贯专题，广泛宣传新安法重要意义，解读新安法的相关规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节能监察中心组织开展企业调研活动，要深入民爆、民用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并督促企业开展新安法宣讲、培训和咨询活动。
（二）深入开展新安法的教育培训，提高守法意识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节能监察中心按照职责分工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要有计划、分层次地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将新安法学习纳入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内容，让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人员了解、明确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法定权利和义务，自觉做到学法、懂法、守法。
三、发动企业参与新安法宣贯系列重点活动
（一）参与新安法系列知识竞赛活动
一是参与在安全生产月（6月）活动期间举办线上新安法知识训练营及竞赛活动，营造新安法施行的社会氛围和执法环境；二是充分发动县级工信部门及有关工业企业、民爆企业积极参加全国应急普法知识竞赛活动，争取取得优异成绩。
（二）参与新安法课堂宣讲活动
一是参与自治区应急厅开展“安全生产标准化”、“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建设”等新安法专题培训。推广可复制、可落地的安全生产工作方法；二是参与分别由自治区应急厅、住建厅、交通厅、卫健委根据所管行业安全管理特性与要求，录制工贸、建筑施工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场所安全为主题的4期“应急管理大讲堂”。
（三）推广企业职工学新安法活动
一是积极参与“每日5分钟，学安法懂安全”活动，各有关工业企业、民爆企业组织职工周一至周五通过线上“应急知识学院”平台参加新安法每日5分钟课堂学习，周六、周日进行有奖答题；二是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运用“1+N+1”学习法学习新安法，根据企业自身行业、岗位设置等实际情况，落实干部职工组织与参加一期新安法专家讲堂，登录信息化系统平台学习N门新安法课程，并开展至少一次新安法知识考试。
（四）组织开展工业企业安全教育大培训和警示教育活动
将新安法相关内容作为重点，强化企业全员常见伤害事故的安全教育。强化事故警示教育，收集各类型事故案例，配合自治区应急厅制作《广西工贸行业事故警示教育片》，警示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，作业人员依规操作，坚决做到“一厂出事故、万厂受教育，一地有隐患、全区受警示”。
（五）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行动
借助信息化系统平台组织危化企业“三种人”（分管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班组长），进行新安法知识及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及考试。
民爆、民用船舶制造、电力等其他行业领域，根据各自行业领域特点，由行业主管科室室结合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新安法宣贯执行活动。
四、工作步骤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阶段（2022年3月至4月）。对“新安法宣贯执行年”活动进行部署安排，印发工作计划，建立工作机制，深入宣传发动。
第二阶段：落实工作阶段（2022年5月至10月）。按照职责分工，建立任务清单，明确目标、全面落实。
第三阶段：总结提高阶段（2022年11月至12月）。加强督促指导，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推广经验和成效，查找问题和短板，制定下一步工作措施，对组织活动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彰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市级各重点工业企业要加强领导，明确负责机构，落实各项宣贯执行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；要落实宣传经费，保证各项活动所必需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到位；要加强督促检查，推动各项宣贯活动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做好统筹，抓好落实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节能监察中心要高度重视，将本计划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传达到有关生产经营单位、市场主体，并在各项工业企业调研指导、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将新安法的宣贯执行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，确保安全生产宣贯工作与各项工作统筹协调推进。
（三）及时总结，按时报送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局、市级各重点工业企业要及时报送相关情况，于4月15日前将宣贯工作计划负责人和联络员名单报送经济运行科；在新安法宣贯工作中有好经验、好做法请及时推送，并于11月18日前将有关工作总结报送经济运行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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